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水利电力部关于加强农田水利设施管理工

作报告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5/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5413.htm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

七日） 经国务院同意，现将水利电力部《关于加强农田水利

设施管理工作的报告》转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我国兴修

的大量农田水利设施，是国家和集体的宝贵财富，也是抗御

水旱灾害、保障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应该切实管好用好，

充分发挥作用，决不能放松管理，任其遭受破坏。请各地根

据水电部的报告，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认真抓这件事，切实

把农田水利设施管好用好。 水利电力部关于加强农田水利设

施管理工作的报告 我国农田水利建设， 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

经过广大干部、 群众和水利工作者的艰苦奋斗，取得了重大

成就。已建的大量工程设施，为抗御水旱灾害，促进农业稳

定增产，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近几年来出现了农田灌溉

面积减少的趋势，一九八四年比一九八一年净减少七百三十

一万亩。主要原因是：一些地区放松了对农田水利建设的领

导，农田水利设施的维修、养护和管理很差；更新改造工作

跟不上，很多工程设施超龄服役，带病运行；人为破坏十分

严重，一些地方修路、开矿、办厂等不惜损坏水利设施，少

数不法分子也趁机盗窃、损坏水利设施。为此，提出如下意

见：一、 加强对农田水利建设的领导。农田水利建设涉及广

大群众的利益，政策性较强，各级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

政府，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建议各地对农田水利工程

的现状和效益情况进行一次全面调查分析，针对存在问题，

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需要补修的工程设施，要利用冬



春农闲季节，及时组织群众修复完善。二、 健全区乡水利管

理组织，落实和完善农田水利管理责任制。对不同规模的工

程，在其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 由区乡水利管理站（或水利

员）负责组织承包， 可以包给农户、水利专业户、联户、小

组或联合体经营管理，也可以以工程或村为单位，设立灌溉

服务中心统一经营管理。 可以综合承包， 也可以单项承包，

承包一定要有合同，明确责、权、利，承包期可适当长些，

要保护承包者的合法权益。对一些质量差、效益不大、一时

无人承包的工程，以及暂时不用的排灌机具，应妥善保管维

护。对国家管理的工程，可以由管理单位的负责人向行政主

管部门实行综合承包。管理单位内部可以实行岗位责任制，

也可以实行分项目、多层次的经济承包责任制，将职工的经

济收入和工程的安全、效益、多种经营成果挂起钩来。三、 

农田水利建设所需资金、物资和劳力，要统筹安排。（一）

所需资金应采取多层次、多渠道的办法解决。对小型农田水

利工程的大修、更新改造、除险保安和新建工程所需资金，

主要由受益单位或个人按受益面积合理负担，国家根据工程

规模和群众负担的能力，给以适当补助。地方掌握的农田水

利费要切实用于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不能挪作他用

。（二）所需劳力，特别是维修、配套和更新改造工程所需

劳力，应按受益面积由受益单位或个人出工。为了避免群众

负担过重，各县可以限定每个劳力每年负担劳动累积用工的

数量。（三）所需物资、设备，各地应按现行管理体制，列

入计划，保证及时供应。四、合理规定工程保护范围和管理

范围。国家管理的水利工程要划定工程保护和管理范围，报

请工程所在地人民政府批准。在划定的工程管理范围内，土



地及其附属建筑物属全民所有，使用权属管理单位，其他单

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在划定的工程保护范围内，任何单位和

个人都不得进行有害工程的活动。集体兴办的小型水利工程

，也应有一定的工程保护范围，由乡、村自行划定。五、 加

强法制，严禁破坏水利工程设施。（一）要通过各种方式，

大力宣传保护农田水利设施的重要性，使广大干部、群众自

觉维护农田水利设施。（二）司法、公安部门对非法侵占、 

破坏和盗窃水利设施的，要认真查处，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

，应依法惩办 。（三）对当前水利设施破坏严重的地区，建

议由省或县以政府名义发出布告，明令禁止，并选择一些大

案 、 要案，依法惩处，以刹住破坏水利设施的歪风。（四）

各地可根据需要，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在大型水利工程设

立公安机构，其人员编制和经费由水利部门调剂解决，公安

业务受当地公安机关领导。（五）今后新建各项基本建设，

凡是有损已建水利工程设施和效益的，应事先与水利工程管

理单位协商，并负责赔偿损失。六、 加强基层水利队伍建设

。农田水利的管理，主要在于县、区、乡的专管机构和村的

群众管水组织。要教育管水人员勇于负责，敢于对破坏水利

设施的现象作斗争。各级政府要积极支持他们的工作。要加

强基层水利队伍建设，挑选热爱水利工作的职工充实水利基

层机构，不要把基层水利管理单位变成安排老弱病残的地方

。要加强培训工作，不断提高基层水利职工的思想觉悟和业

务技术水平 。 对基层水利职工的福利待遇方面的实际困难，

要采取切实措施积极给予解决。 以上报告如无不当，请批转

各地贯彻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